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 

2 0 2 5 年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11 月 6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 0 分 至 上 午 1 0 時 4 2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會 議 開 始  

 
 

會 議 完 畢  

委 員  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漢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子 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勇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葉 昕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鄭 思 宏 先 生  

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



-  2  - 

秘 書    
陳 彥 寧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列 席 者   
封 翰 華 先 生 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陳 穎 怡 女 士  大 埔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柯 曉 雯 女 士 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丘 珮 瑜 女 士  副 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2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李 美 儀 女 士 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大 埔 區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禤 麗 欣 女 士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黃 思 敏 女 士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( “ 社 康 會 ” ) 2 0 2 5 年

第  六 次 會 議。主 席 續 歡 迎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副 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

動 2 丘 珮 瑜 女 士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 

I. 通 過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2 0 2 5 年 1 0 月 9 日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2 .  主 席 報 告，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沒 有 接 獲 修 訂 建 議，席 上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修 訂，

故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
II.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 — 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半 年 報 告 ( 2 0 2 5 年 4 月 至 9 月 )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C C R  9 / 2 0 2 5 號 )  

 
3 .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下 次 舉 辦 煙 火 匯 演 時 ， 優 化 活 動 流 程 時 間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處 方 未 來 繼 續 舉 辦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或 國 慶 的 大 型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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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 議 參 考 “ 國 慶 嘉 年 華 暨 同 鄉 市 集 ” (“ 國 慶 市 集 ” )活 動，於 明 年

續 議 把 年 宵 市 場 遷 移 至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舉 行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提 升 活 動 延 續 性，於 區 內 政 府 場 地 長 期 展 示 比 賽 收 集 的 作 品，

以 營 造 藝 術 氛 圍 和 增 強 社 區 凝 聚 力 。  

( v )  感 謝 處 方 聯 同 各 地 區 團 體 合 辦 一 系 列 慶 祝 7 6 周 年 國 慶 活 動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處 方 再 次 舉 辦 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時，改 善 音 響 系 統，並 增 設 清 晰

指 示 牌 ， 方 便 表 演 人 員 前 往 舞 台 。  

( v i i )  建 議 處 方 在 宣 傳 資 料 上 註 明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位 於 大 埔 東 昌 街 康

體 大 樓 附 近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優 化 國 慶 市 集 的 攤 位 位 置 安 排 ， 以 引 導 和 帶 動 整 體 人 流 。  

( i x )  建 議 考 慮 於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舉 辦 區 內 大 型 活 動 及 年 宵 市 場 。  

( x )  建 議 在 太 和 鄰 里 社 區 中 心 懸 掛 國 旗 及 區 旗，以 增 添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及

國 慶 的 節 日 氣 氛 。  

( x i )  建 議 於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外 牆 展 示 創 作 比 賽 作 品 。  

( x i i )  建 議 處 方 檢 視 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的 位 置，讓 更 多 觀 眾 享 有 清 晰 視 野。 

( x i i i ) 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解 決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的 電 力 問 題，以 增 加 年 宵 市 場

的 攤 位 數 量 。  

( x i v )  建 議 加 強 宣 傳 “ 大 埔 北 區 沙 田 國 慶 消 費 大 抽 獎 ” ( “ 三 區 國 慶 大 抽

獎 ” )頒 獎 禮 。  

( x v )  建 議 考 慮 在 區 內 舉 辦 長 跑 比 賽，讓 參 加 者 跑 進 社 區，了 解 大 埔 的 歷

史 元 素 。  

( x v i )  讚 賞 處 方 舉 辦 的 國 慶 活 動 屢 見 創 新，籌 組 工 作 亦 不 斷 進 步，期 望 未

來 舉 辦 更 精 彩 的 活 動 。  

( x v i i )  詢 問 處 方 計 算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的 具 體 方 法 。  

( x v i i i )  建 議 處 方 檢 視 人 流 數 據 ， 並 於 人 流 最 高 峰 時 段 安 排 表 演 活 動 。  

( x i x )  建 議 國 慶 市 集 增 設 表 演 節 目 或 電 影 欣 賞 會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人 流 。  

( x x )  建 議 改 於 龍 尾 沙 灘 節 舉 行 三 區 國 慶 大 抽 獎 頒 獎 禮 。  

( x x i )  建 議 參 考 是 次 國 慶 市 集 的 經 驗，把 年 宵 市 場 遷 移 至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

場 ， 並 善 用 場 地 集 中 舉 辦 國 慶 活 動 。  

( x x i i ) 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考 慮 在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尋

找 合 適 位 置 加 設 旗 桿 ， 以 便 日 後 舉 行 升 旗 禮 。  

( x x i i i )  建 議 與 三 區 國 慶 大 抽 獎 的 贊 助 單 位 合 辦 頒 獎 儀 式 ， 以 增 強 宣 傳 效

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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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x i v )  建 議 康 文 署 預 留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( “ 文 娛 中 心 ” )的 場 地 予 地 區 團 體

舉 辦 文 藝 表 演 或 電 影 欣 賞 會 。  

( x x v)  建 議 處 方 提 早 就 活 動 進 行 宣 傳 ， 以 增 加 參 與 人 次 。  

( x x v i )  希 望 加 強 宣 傳 “ 天 后 誕 巡 遊 ” ， 打 造 大 埔 的 特 色 活 動 。  

 
5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處 方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會 向 相 關 組 別 反 映，同 時 感 謝 各 方 支 持，

讓 各 重 點 大 型 活 動 順 利 舉 行 。  

( i i )  “ 林 村 河 水 上 舞 台 及 煙 火 匯 演 ” 參 與 人 次 為 現 場 統 計 數 字，處 方 會

考 慮 委 員 意 見 ， 把 其 他 觀 賞 位 置 的 數 據 納 入 統 計 。  

( i i i )  處 方 日 後 在 宣 傳 資 料 提 及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時，會 加 上 “ 東 昌 街 社

區 會 堂 旁 ” 的 描 述 ， 以 資 識 別 。  

( i v )  處 方 會 考 慮 在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舉 辦 各 類 型 活 動 。  

( v )  處 方 會 與 北 區 及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商 討 三 區 國 慶 大 抽 獎 頒 獎 禮 的 安

排 。  

( v i )  天 后 誕 巡 遊 參 與 人 次 高 達 8  0 0 0 人 ， 感 謝 各 單 位 籌 備 是 次 活 動 。  

 
6 .  主 席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謝 處 方 及 各 部 門 的 努 力 ， 讓 活 動 順 利 舉 行 。  

( i i )  有 關 年 宵 市 場 遷 移 至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舉 行 的 建 議，將 交 由 地 區 設

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 

( i i i )  請 康 文 署 研 究 在 寶 湖 道 小 型 足 球 場 加 設 旗 桿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請 大 埔 民 政 處 考 慮 在 合 適 場 地 展 示 各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藝 術 作 品 。  

 
 

III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─  匯 報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開 放 情 況  

 
7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文 娛 中 心 的 主 要 設 施 (包 括 演 藝 廳、黑 盒 劇 場 及 大 堂 展 覽 場 地 )正 按

照 工 程 進 度 進 行，黑 盒 劇 場 的 工 程 已 初 步 完 成，並 正 進 行 執 修 及 舞

台 設 備 測 試，演 藝 廳 則 會 在 完 成 工 程 和 安 裝 舞 台 設 備 後，進 行 一 連

串 舞 台 設 備 測 試 ， 預 計 文 娛 中 心 在 2 0 2 5  年 1 2 月 底 全 面 開 放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將 於 2 0 2 6 年 1 月 1 0 日 舉 行 同 樂 日，慶 祝 文 娛 中 心 全 面 開 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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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內 容 詳 情 將 透 過 秘 書 處 通 知 委 員 ， 並 邀 請 各 位 出 席 。  

 
8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V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於 2 02 5 年 4 月 至 9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

概 況、於 2 0 2 5 年 9 月 至 1 0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的 參 與 情 況 及 擬 於 2 0 2 5 年 11 月

及 1 2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C C R  1 0 / 2 0 2 5 號 )  

 
9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， 載 述 於 2 0 2 5 年 4 月 至 9 月 期 間 舉 辦 的

康 樂 及 體 育 活 動 的 概 況 ， 並 介 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為 配 合 11 月 9 日 至 2 1 日 舉 行 的 第 十 五 屆 全 國 運 動 會 及 1 2 月 8 日

至 1 5 日 舉 行 的 全 國 第 十 二 屆 殘 疾 人 運 動 會 暨 第 九 屆 特 殊 奧 林 匹 克

運 動 會 ， 署 方 將 以 “ 全 民 撐 全 運 ” 為 口 號 ， 在 轄 下 全 港 1 8 區 指 定

體 育 館 設 置 活 力 觀 賞 站 ， 播 放 有 關 賽 事 節 目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墟 體 育 館 將 於 上 述 日 期 上 午 8 時 至 晚 上 11 時 播 放 賽 事 ， 免 費

入 場 ， 歡 迎 委 員 及 市 民 屆 時 到 場 觀 賞 ， 為 運 動 員 打 氣 。  

 
1 0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， 概 述 署 方 於 2 0 2 5 年 9 月 至 1 0 月 在 大

埔 區 主 辦 和 贊 助 的 文 化 節 目 的 入 座 報 告 、 擬 於 2 0 2 5 年 11 月 至 1 2 月 舉 行 的 活

動 及 2 0 2 5 年 4 月 至 9 月 期 間 舉 行 “ 十 八 有 藝  ─  大 埔 社 區 演 藝 計 劃 ” 的 社 區

參 與 活 動 半 年 度 報 告，詳 情 分 別 載 列 於 附 件 一、附 件 二 及 附 件 三，供 委 員 參 閱。 

 
1 1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 I，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別 載 述 於 2 0 2 5 年

9  月 至 1 0 月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推 廣 活 動 參 加 人 數 及 圖 書 館 使 用 概 況 ； 附 件

三 載 述 擬 於 2 0 2 5 年 11 月 至 1 2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；附 件 四 載 述 於 2 0 2 5 年 4 月

至 9 月 期 間 已 舉 辦 的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1 2 .  委 員 詢 問 富 蝶 邨 設 置 流 動 圖 書 車 的 進 度 。  

 

1 3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現 時 有 待 房 屋 署 及 屋 邨 辦 事 處 完 成 設 置 電 箱 及 告 示 板

的 工 程 ， 其 後 會 跟 進 後 續 工 作 。  

 
1 4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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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教 育 局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教 育 情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C C R  11 / 2 0 2 5 號 )  

 
1 5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參 閱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1 6 .  委 員 表 示，現 時 可 於 教 育 局 網 站 獲 得 各 區 公 營 中 學 學 額 空 缺 情 況 的 資 訊，

並 可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網 址 作 參 考 。  

 
1 7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VI. 其 他 事 項  

 
1 8 .  主 席 表 示，秘 書 處 早 前 已 透 過 學 校 收 集 區 內 中、小 學 生 的 畫 作，並 由 主 席

及 副 主 席 挑 選 合 適 作 品 作 月 曆 插 畫 ， 歡 迎 委 員 就 畫 作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1 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在 月 曆 加 上 簡 述 以 介 紹 畫 作 的 主 題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天 后 巡 遊 主 題 命 名 為 “ 天 后 誕 會 景 巡 遊 ”，以 更 清 楚 表 達 主 題

所 包 含 的 活 動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考 慮 把 1 2 月 的 龍 尾 沙 灘 畫 作 與 8 月 的 鐵 路 博 物 館 畫 作 對 調 ，

以 更 切 合 夏 天 活 動 特 色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1 2 月 以 龍 尾 沙 灘 節 為 主 題 ， 故 收 集 的 畫 作 多 與 龍 尾 沙 灘 有 關 ， 可

與 秘 書 處 研 究 在 合 適 位 置 加 上 註 解 。  

( i i )  明 白 現 時 大 部 分 市 民 已 有 來 年 月 曆，故 印 製 數 量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再 作

調 整 。  

 
2 1 .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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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2 2 .  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6 年 1 月 8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2 3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上 午 1 0 時 4 2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11 月  


